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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121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

12月22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加期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欧菲微电子”）28.2461%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9月30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了加期审计，分别出具《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590654号）、《欧
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2025年9月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中兴华专字[2025]第590453
号）。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中兴华审字[2025]第590654号）、《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2025年9月
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中兴华专字[2025]第590453号）。

2、审议通过了《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审计基准日更新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交易问询回复情况及要求，对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
的修订及更新。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公司编制了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该

报告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122）及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5]第590073号）。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122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150

号文核准，于 2021年 8月 24日采取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67,524,112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22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共计 3,529,999,976.64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 15,
412,973.9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514,587,002.73元。

截止2021年8月25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21]000591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规定，2021年9月23日，公司及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分别与国家开发银
行深圳市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八卦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2）2025年8月26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江西欧菲光学有限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 2025年 09月 30日，公司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协议执行，《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09月30日止，募集资金余额为1,550,368,913.42元，其中2025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250,000,000元，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00,368,
913.42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

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

行

交通银行深圳八卦岭支

行

农业银行深圳公明支行

交通银行深圳翠竹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

光明支行

合 计

账号

44301560045631640000

2020000100000254713

443066168013002985063
41020800040068875

443066254015003455534
79490078801000000829

初始存放金额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760,174,976.70
760,000,000.00

0.00
0.00

3,520,174,976.70

截止日余额

8,872,255.32

518,734.90

2,775,489.83
345,980.21

187,853,119.83
100,003,333.33
300,368,913.42

存储方式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活期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部分发行费用。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战略规划》，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要求，提升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高像素光学镜头
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减20,000万元；用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
限公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从事智能汽车、VR/AR、工业、医疗、运动相机等领域相关产品的
光学镜片和镜头业务。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20,000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
总额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5.69%。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20日、2022年1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
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暨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新增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

2、为贯彻执行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战略规划》，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的经营发展
规划，并结合公司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及进度，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公司管理
层审慎研究讨论，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肥晶超光学科技有限公
司光学镜片与镜头产线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20,000万元、“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35,375.68万元，用于实施公司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
升级扩建项目”，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打造智能化、自动化的光学镜头生产线，提升公司光学镜头产
品生产能力。本次拟变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金额为55,375.68万元，变更涉及的资金总额
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15.76%。

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27日、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详
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与承诺的差异内容详见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的原因主要系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
项目建设尚未完成，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实际投入。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前次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前次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公司于 2023年 2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3年7月28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2）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1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该资金仅限使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4年7月2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3）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5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
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
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

（4）公司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2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包括募集资金、累
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等）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仅限使用
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因及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安排
截至2025年09月30日止，公司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50,368,913.42元，其中2025年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250,000,000元，到期前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余
额为300,368,913.42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占公司本
次前次募集资金净额的44.11%。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主要系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建
设尚未完成及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开始投资建设。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不断推
进，募集资金将逐步投入使用。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系用于保障公司日常运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

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及综合竞争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高像素光学镜头建设项目”尚未实际投资，不
存在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20%（含20%）以上的情

况。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表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351,458.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净额：55,375.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净额比例：15.76%

投资项目

序

号

1

2

3

4
合

计

承诺投资项目

高 像 素 光 学 镜

头建设项目

合 肥 晶 超 光 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光 学 镜 片 与 镜

头产线项目

高 精 度 光 学 镜

头 产 线 升 级 扩

建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实际投资项目

高像素光学镜头

建设项目

合肥晶超光学科

技有限公司光学

镜片与镜头产线

项目

高精度光学镜头

产线升级扩建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236,
400.00

0.00

0.00

200,
000.00

436,
400.00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96,083.02

0.00

55,375.68

200,000.00

351,458.70

实际投资

金额

0.00

0.00

985.11

200,
000.00

200,
985.1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0,985.1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1年：200,000.00
2022年：0.00
2023年：0.00

2024年：0.00
2025年1-9月：985.11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236,
400.00

0.00

0.00

200,
000.00

436,
400.00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96,083.02

0.00

55,375.68

200,000.00

351,458.70

实 际 投 资

金额

0.00

0.00

985.11

200,000.00

200,985.11

实 际 投 资

金 额 与 募

集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的差额

不适用

不适用

-54,390.57

不适用

-54,390.57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 截

止日项目

完 工 程

度）

2026-
02-26

不适用

2028-
07-14

不适用

注：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尚在建设中，募集资金需继续投入。
附表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

号

1

2

项目名称

补充流动资金

高精度光学镜头产

线升级扩建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效益

不适用

项目达产后年营业

收入的预测值为80,
400.00万元、达产年

净利润预测值为 6,
948.75万元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2022年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3年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4年度

不适用

不适用

2025 年 1-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属于可以独立测算效益的建设项目，因此不存在承诺效益及实现效
益情况，高精度光学镜头产线升级扩建项目由于项目整体尚未完成，故不适用于产能利用率及效益
计算；

2、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5-123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 28.2461%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5〕130020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并于2025年11月19日披露了审核问询函回复及《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鉴于本次交易的审计基准日更新至 2025年 9月 30日，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进一步审核意
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进行了修订、补充及完善、更新报告期财务数据。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
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本次草案修订稿”）等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本次草案修订稿对部分内容
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修订说明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
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重组报告书章节

释义

重大事项提示

重大风险提示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

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分析

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

修订说明

更新报告期相关释义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中各股东持股数及比例数据；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更新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中各股东持股数及比例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更新本次交易相关主体的减持情况

更新股本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情况、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至2025年9月

30日；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租赁房产情况、专利等无形资产情况；

更新行业政策；

更新2025年1-9月产能和产销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主要客户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采购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新标的公司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施工建设等有关报批

事项

更新募投项目的最新实施进展；

更新上市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累计使用情况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影响的分析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2025年1-9月财务数据

更新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

针对法人主体买卖或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情况以及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情况中部分背景信息进行补充，并补充相关结论

除上述修订和完善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完善了少许表述，对本次交易方案
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5-078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六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12月25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事张小涛先生、徐腊平先生、独

立董事刘生明先生、章放先生、张姗姗女士通过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柳青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逐项审议、书面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员工因公出差及差旅费报销管理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组织架构及定岗定编调整方案的议案》

根据实际，为优化公司组织运行管理机制，提升组织管理效率效能，适应战略转型发展需要，同

意对公司组织架构及定岗定编进行调整。

主要调整内容：

1.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职能由审计委员会承接。同时，纪检监察室不再加挂监事会办公室。

2.投资管理部调整为“战略投资部”，承担公司战略管理、投资管理、创新管理职能。

3.企业发展部调整为“经营管理部”，承担公司企业经营管理、资产（资本）管理、安全管理职能。

4.增设“检验检测事业部”，承担股份公司检验检测业务板块战略管理、投资管理、品牌管理及业

务公司经营管理、资源整合、业务协同管理职能。

调整后，公司实施“9+1”组织架构，其中“9”即设置党群工作部、战略投资部、办公室、人力资源

部、财务管理部、审计风控部、经营管理部、证券合规部（董办）、纪检监察室等 9 个职能部门；“1”即设

置检验检测事业部1个业务机构，实施“事业部+业务公司”运行模式。同时，保持电子市场分公司分

支机构设置。

5.相应调整相关职能部门岗位编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修订〈中层及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中层及员工绩效管理办法》。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修订〈中层及员工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中层及员工薪酬管理办法》。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制定〈经理层成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制定公司《经理层成员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及应用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经理层成员2024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及应用方案。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修订〈建设工程项目招标采购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关于修订〈货物与服务采购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000058、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B 公告编号：2025-079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5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至2025年12
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至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12月17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柳青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关于收购深圳市

八六三新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8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235
716,606,823
58.2039%

228
704,663,276
71.5584%

7
11,943,547
4.846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7
710,128,629
57.6777%

2
698,437,382
70.9261%

5
11,691,247
4.7436%

3.网络投票情况

3. 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228
6,478,194
0.5262%

226
6,225,894
0.6322%

2
252,300
0.1024%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34
20,443,641
1.6605%

6
13,965,447
1.1343%

228
6,478,194
0.5262%

（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审议并通过《关于投资深圳市八六三新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持有696,163,182股公司股票,对本议案进行

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9,879,941
8,188,694

11,691,247

19,879,941

19,879,941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97.2427%
96.3365%

97.8876%

97.2427%

97.2427%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543,300
291,000

252,300

543,300

543,3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2.6576%
3.4235%

2.1124%

2.6576%

2.6576%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例

小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20,400
20,400

0

20,400

20,4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998%
0.2400%

0

0.0998%

0.0998%

其中

未投票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年夫兵、石力；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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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25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3-1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曾吉勇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04人，代表股份123,190,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11.8123%。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0人，代表股份 106,840,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2445%；
2、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94人，代表股份16,350,6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678%。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95人，代表股份29,005,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2.7813%。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江

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082,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066%；反对8,870,

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004%；弃权2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897,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8.5996%；反对 8,870,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809%；弃权2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13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520%；反对8,821,

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08%；弃权2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3%。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953,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68.7924%；反对 8,821,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123%；弃权23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4%。

2.02《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55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71%；反对5,461,

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31%；弃权1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8%。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372,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0.5785%；反对 5,461,1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278%；弃权17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37%。

议案三、《关于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559,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90%；反对5,459,

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18%；弃权1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374,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0.5868%；反对 5,459,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223%；弃权1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9%。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熊莉、胡子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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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联创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设职工代表董事一名，由工会委员扩大会议
民主选举产生。

2025年 12月 25日召开了 2025年第二次工会委员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罗娟不再担任职
工代表监事暨选举刘丹为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同意职工代表监事不再任职及选举刘丹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刘丹先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工会委员扩大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刘丹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当选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丹先生，197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历任

江西华声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工艺科、劳动人事处科员，总装厂综合办公室主任；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专员、总裁秘书；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经理；江西联
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工会主席、行政总监、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江西鑫盛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目前，刘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本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刘丹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周四）下午14：00
2、召开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会，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周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5日（周四）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塔楼5层。

4、召集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范熙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99 人，代表股份 815,205,3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8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771,620,3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8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7人，代表股份43,585,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98人，代表股份 43,595,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7人，代表股份43,585,0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2%。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范熙武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

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增设职工董事暨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此议案分为4项子议案，每项子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增设职工董事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5,784,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44%；反对9,134,77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5%；弃权28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175,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909%；反对 9,134,
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533%；弃权28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8%。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赞成通过。

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273,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03%；反对17,666,4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71%；弃权 2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663,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8669%；反对 17,666,
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232%；弃权26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99%。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赞成通过。

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147,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49%；反对17,780,7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1%；弃权 2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38,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790%；反对 17,780,
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54%；弃权277,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6%。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赞成通过。

1.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7,129,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27%；反对17,780,3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1%；弃权 29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2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5384%；反对 17,780,
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44%；弃权295,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71%。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许敏 陈诗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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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马作群先生的书面辞职报

告。马作群先生因工作调整提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马作群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马作群先生原定任期至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作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马作群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人数低于法定要求，亦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马作群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马作群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规范运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公司

董事会对马作群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王薇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个人简历

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一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王薇娜女士简历：

王薇娜，女，1985年3月出生，学士学位。曾任交通银行（天津分行）职员，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公司职工监事，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薇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不存在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单位工作的情形；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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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12月22日以电邮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并将有关本次会议的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达所有董

事。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 年12月25日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9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范熙武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

讨论并表决，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王薇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职工董事王薇娜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赵泰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非独立董事赵泰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